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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山西综改示范区支持人才发展办法》
1.删去第四条。
2.删去第五条第二款“企业通过中介机构引进省级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，按照双方正式合同约定给予中介费奖励，每引进一人最高奖励20万元。”
3.第六条“D、F类人才140㎡内免费入住3年”修改为“D类人才140㎡内免费入住3年”。“同一企业或单位可申请免费使用人才公寓F类人才累计不超过5套、H类人才累计不超过3套”修改为“同一企业或单位可申请免费使用人才公寓H类人才累计不超过3套”。
4.第十条“D、F类不超过2600元/月”修改为“D类不超过2600元/月”。
5.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二、《山西综改示范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办法》
1.删去第五条第（二）项“（二）对首次达规入统后连续2年在规且逐年工业产值均达到规上工业入库标准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;对首次达规入统后连续3年在规且逐年工业产值均达到规上工业入库标准的企业，再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;”
2.删去第七条第二款“对从外省迁入山西综改示范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和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、15万元”。
3.删去第九条。
4.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三、《山西综改示范区鼓励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办法》
1.删去第十六条。
2.删去第十七条。
3.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四、《山西综改示范区新兴产业培育办法》
1.删去第五条中“奖励资金可用于奖励企业管理团队或高管，具体使用方式由企业自行决定”。
2.删去第六条中“本项奖励资金总额的10%以内可用于企业管理团队或高管奖励。具体使用方式由企业自行决定”。
五、《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
1.将“（二）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。发挥有效投资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，对符合条件的新增企业投资项目，经评审，按照不超过设备购置额的10%给予分档奖励。
1.产能扩大、产线升级等领域，对设备购置额2000万元以上、建设期不超过2年的投资项目，最高支持30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）
2.产业链集聚、关键环节招引等领域，对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、建设期不超过3年的投资项目，分阶段最高支持50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投资促进中心）”。
修改为“（二）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。发挥有效投资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，对产能扩大、产线升级、产业链关键环节等领域，新增设备购置额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投资项目，经评审，按照不超过设备购置额的10%给予分档奖励，最高支持300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投资促进中心）”。
2.将“（七）鼓励产业园区高质量运营。鼓励企业建设运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、数字经济产业园区、中小企业园等园区，对新获得省级称号的，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现代服务业招商服务中心）
对于实际运营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（工业类园区5万平米以上）、入住率不低于30%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园区，综合其运营面积、招商引资、企业培育、服务能力等运营绩效，经评审，对园区运营机构给予分档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现代服务业招商服务中心、各园区）”。
修改为“（七）鼓励产业园区高质量运营。鼓励企业建设运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、数字经济园区、中小企业园等园区，对新获得省级称号的，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现代服务业招商服务中心）
对于实际运营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（工业类园区5万平米以上）、入住率不低于30%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园区，综合其运营面积、企业培育、服务能力等运营绩效，经评审，对园区运营机构给予分档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创新发展部、现代服务业招商服务中心、各园区）”。
3.删去“（十七）鼓励外商直接投资”中“加快国际合作园区建设，对各类机构或经济组织引进外资企业的，经评审，按照企业的综合效益、实际利用外资等情况，对符合条件的主体给予年最高10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国际合作项目招商服务中心）”。
4.删去“（十八）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”中“对连续2年进出口达到年度目标值的外贸企业，经评审，给予分档奖励，单个企业年最高300万元”。



